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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东宝生物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黄文雯 联系电话：021-58835130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徐露 联系电话：021-58835130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     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不适用 

2.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防

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

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1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2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2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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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0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0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不适用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. 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

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

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.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

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

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

因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影响，

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

保荐机构与公司沟通了

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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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总收入 186,782,124.41 元，

较上年同期减少 19.15%；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6,779,047.92 元，较上年同期

减少 61.70%。 

比下降的原因及可采取的措

施：1、公司努力开拓思路，

优化组织架构，集中资源重

点突破，强化市场拓展和产

品研发，积极应对新冠病毒

疫情带来的后续影响和挑

战；2、公司充分做好后疫情

时代的市场研究工作，坚定

胶原在“医（药）、健、食、

美”等领域的多样化深入应

用和广阔市场空间拓展，推

进骨健康、生态环保、胶原

蛋白升级改造等重大项目。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1.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内蒙古东宝经贸

有限公司和王军关于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2.股东王富华、王富荣、王晓慧关于公司

股份锁定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3.股东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许

尚银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4.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丽萍、刘

芳、王富荣、于建华、贺志贤、赵秀梅、

贾利明、王刚、郝海青关于公司股份锁定

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5.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内蒙古东宝经贸

有限公司和王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、资金

占用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6.股东江萍、江任飞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7.公司关于对募集资金到位后即期回报被

摊薄采取措施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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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8.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内蒙古东宝经贸

有限公司和王军关于对募集资金到位后即

期回报被摊薄采取措施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9.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内蒙古东宝经贸

有限公司和王军关于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

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10.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哈斯阿古拉、贾利

明、刘芳、王大宏、王富荣、王刚、王军、

王丽萍、俞有光、赵秀梅关于对募集资金

到位后即期回报被摊薄采取措施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11.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军、王丽萍、刘

芳、王富荣、俞有光、高德步、任斌、贾

利明、王刚、郝海青关于公司填补回报措

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12.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内蒙古东宝经贸

有限公司和王军关于公司员工公积金问题

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13.公司股权激励对象白俊儒、单华夷、杜

建光、杜丽、杜学文、郝长伟、郝海青、

胡志伟、贾利明、郎丽华、李斌、梁俊英、

刘芳、米志忠、王刚、王红梅、王建栋、

王丽萍、吴志军、杨春宇、杨丛、于守洋、

袁建国、张涛、张艳伟、张煜、张增明、

赵秀梅、钟伟、朱富之、刘智慧、王艳峰、

翟宏伟关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信息披

露准确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  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

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，公司聘请招商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）为

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

构，并与招商证券签署了《关于非公开发行人



5 
 

民币普通股股票（A股）并上市之保荐协议》。

招商证券作为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的保荐机构，承接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

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。招商证券指派黄文雯女

士、徐露先生负责具体持续督导工作。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

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不适用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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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文雯                   徐  露 

 

 

 

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 9 月 2日 

 


